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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 黃國基先生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 歐陽達初博士 - 關注草根生活聯盟有限公司 

 - 朱世明先生 - 新生精神康復會 

 - 李潔露女士 -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 曾婉姬女士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 羅偉業先生 - 救世軍 

 - 黃和平先生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馮碧琪女士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黃莉雅女士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嚴祉琦女士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羅婉彤女士（紀錄）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致歉：  

 - 黃貴有博士 - 香港小童群益會 

 

 

1 通過會議紀錄 

 

1.1 全體委員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1.2 黃國基先生提出加入黃貴有博士提早退休而產生的委員空缺問題，並查

詢黃貴有博士會否以個人身份留任。 

1.3 黃和平先生表示黃貴有博士已婉拒，並建議由香港小童群益會的同事

Christo 繼任。 



1.4 黃國基先生請黃和平先生代表邀請 Christo。 

 

 

2 報告事項 

 

2.1 失業支援政策研究及倡議 

 

2.1.1 嚴祉琦女士報告進度失業的研究已做發佈，上次會議曾表示

希望進行僱主或僱員的焦點訪談，但因為政府對職津的政策

調整，故提早了作發佈。另外，以失業保險作主題的政策報

即將出版，會談及失業保險的功能。現有 14 個機構參與的抗

貧聯盟今年的主題為失業，會進行失業人在疫情下所受的影

響的研究，計劃於 5 月 1 日以聯盟的名義發佈。 

2.1.2 黃和平先生補充因在商討焦點訪談的過程中，得知勞福局將

會放寬申領職津的資格，降低最低工時要求，作解決失業的

方法。社聯及後回應，並建議放寬職津計劃，在未設立短期

失業援助前，政府可透過改善現時職津計劃協助失業及就業

不足人士渡過困境。當中包括： 

 進一步下調職津最低工時要求，由 72 小時下調至 36 小

時； 

 在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5 月的六個月期間，放寬職津

基本津貼的申領資格予以下兩類個案： 

 2.1) 2020 年 12 月前曾領取職津，而每月工作少於 36 小

時的家庭（包括失業家庭）， 

 2.2) 2020 年 12 月前不曾領取職津 ，在上述六個月期間

中任何一個月家庭總工時達 36 小時或以上的家庭； 

 向所有合資格領取全額職津的家庭（即收入低於貧窮線的

家庭)）發放雙倍職津津貼。 

2.1.3 歐陽達初博士表示按當時的情況作有關回應是合適的，另外

可考慮一些失業人士會否已有資格失業綜援，並詢問會否把

有關的政策建議作倡議目標。 

2.1.4 黃和平先生表示此政策建議只屬短期措施，長遠需要失業保

險。 

2.1.5 黃國基先生贊成此政策建議作短期措施，但之後仍需補足，

以回應近期「無薪假為工作分享」的言論。 

2.1.6 黃和平先生表示可以以政府應關注就業不足的問題，並提供



支援作出回應。 

2.1.7 歐陽達初博士詢問能否以政策報的一篇文章討論有關概念。 

2.1.8 嚴祉琦女士認為有關事項需要討論，並分享外國處理失業狀

況的策略有其他措施配合，故需分辨希望處理失業狀況的裁

員問題或是工作模式的問題。 

2.1.9 黃和平先生認為今期政策報主要討論就業、就業不足，以及

處理收入減少的問題，但如有合適的撰文者，可以嘗試探討

外國的有關政策，並建議可先探討有沒有政策空間，以及有

關情況是否普遍，再決定是否跟進。全體委員同意。 

2.1.10 黃國基先生表示希望在抗貧聯盟的研究發佈前 先看看有關

數據。 

2.1.11 嚴祉琦女士分享接受焦點訪問的三位僱主的想法，他們普遍

覺得供款比例可以接受，但認為是需要政府及僱員的參與。

僱員趨向追求「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文化。 

 

2.2 領取綜援障礙的跟進工作 

 

2.2.1 嚴祉琦女士報告約見社署的進度，上次會議表示希望事前與

對有關議題有興趣的人士的意見，例如自力更新計劃的機構

及關注綜援的團體，計劃在 4 至 5 月約見和收集意見，再制

定有關建議方案。 

2.2.2 黃國基先生詢問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是否會討論有關議題。 

2.2.3 羅偉業先生表示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大部分參加者多作個人

表述，令會議變成申訴大會，影響社聯的工作進展，故建議

委員在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前先約見社署。 

2.2.4 黃和平先生表示以往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前會與社署舉行事

前準備會議，故可以在事前準備會議時作討論。 

2.2.5 羅偉業先生表示可以先辨識數個制度上的主要問題，以便集

中討論，之後再與業界商討，進行遊說工作，以及舉行事前

準備會議。 

2.2.6 黃和平先生表示會向業界收集意見，整理出數個建議，在福

利議題及優次會議中集中討論。 

2.2.7 黃國基先生請黃和平先生及嚴祉琦女士協助跟進及約見社

署。 

 



2.3 青年就業研究進展 

 

2.3.1.1 黃莉雅女士報告青年就業研究進展，目標是申請政府的公共

政策研究資助計劃，計劃在四月遞交申請。現時已進行 8 個

先導性面談，了解他們轉職時有甚麼需要及選擇。受訪者大

多因為朋輩而考慮轉職，但欠缺有關社會資本的青年的情況

有待探討。 

2.3.1.2 曾婉姬女士關注有關狀況如何與青年失業的連上關係，並想

知道青年的社會流動性低等外在因素會否是導致想法和價值

的轉變的重要因素。 

2.3.1.3 黃和平先生表示現時大部分的服務專注學校到工作的轉移

（School-to-work）的模式，但現時不少青年正面對工作上的

轉移（Work-to-work），亦需要探討。 

2.3.1.4 歐陽達初博士認為研究需聚焦於如何進行介入，現時接受訪

問的人士較不需要介入，令介入點模糊，故面談需要訪問更

多較邊緣化的青年，加強辦識介入點。 

2.3.1.5 羅偉業先生建議可多訪問能力較差的青年，而非斜槓族（Slash 

族）；另可探討青年價值的轉變對社會的影響。 

2.3.1.6 黃莉雅女士表示希望接觸現時沒有使用社福機構服務的青年，

令研究更全面，但能力較差的青年大多拒絕受訪。 

2.3.1.7 歐陽達初博士表示在設定對象群上是有困難的。 

2.3.1.8 羅偉業先生表示根據經驗，有數個因素令青年就業面對困難，

例如學歷低、家庭沒有期望、欠缺家庭支持等；建議聚焦於

社經地位低、屬於中港婚姻的後代等青年群組。 

 

 

3 討論事項 

 

3.1 21-22年度社會保障及就業工作計劃跟進 

 

3.1.1 就疫情對社會不同方面構成的影響相關研究及跟進工作 

 

3.1.1.1 黃和平先生希望了解經歷一年疫情後的社會需要，曾諮詢社

聯其他部門的意見。當中建議社福界的服務轉變（包括服務

模式、硬件上的困難、新的可能性等）及服務使用者面對的



問題（包括身體、精神健康、社交等方面），並集中以同工及

服務使用者為研究對象。 

3.1.1.2 曾婉姬女士提議可考慮以照顧者為研究對象，以及業界在疫

情下的人手資源方面的問題。 

3.1.1.3 馮碧琪女士提出在照顧者院舍的防疫措施規管上的問題。 

3.1.1.4 羅偉業先生提出青年工作的困難，關注社署對機構工作匯報

的要求及調整；機構正面對培訓工作及資源配套上的限制。 

3.1.1.5 黃和平先生表示會在下次會議前收窄研究範圍。 

 

3.2 其他 

 

3.2.1 黃和平先生介紹 2021-2022 年度的工作，當中包括扶貧網的更新、

四期電子報；社會保障及就業方面會進行劏房研究、申領社會福利

人士面對的排斥、失業人士如何解決困境、青年就業研究；而高齡

社會方面會進行照顧者社區為本介入模式的研究及發展、長期護理

融資研究。 

 

 

4 下次會議日期 

 

4.1 下次會議將於 2021年 6月 1日下午 2時 30分舉行。 

 


